
獎助學金

類別
編號 名稱 申請資格 所須證件 金額 名額

清寒優

秀學生
1

施純明先生清寒優

秀學生獎助學金

下列一~四項申請條件均須符合方得提出申請。

一、家境清寒: 本要點所稱清寒，係指下列條件之一:

1.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

2.家長身心障礙或重症醫療證明，致影響就學者。

3.家庭遭遇急難變故並經導師證明者。

4.持有特殊境遇婦女子女證明、單親或隔代教養(附證明文件)，家境清寒致影響就學者。

二、智育成績為全班前20名內(含)，德育表現優良者。

三、熱心服務證明: 擔任班級、社團幹部熱心服務或其他志工服務並持有證明者。

四、(一)為培養學生回饋社會之心，申請獎學金學生須從事校內(外)社會公益服務工

       作時數24小時以上(含)並取得志願工作單位證明。

        (二)具孝悌優良表現足為楷模，經證明屬實者。

        第四項條件擇一即可。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3.低收入戶證明(或相關清寒證明)

4.服務證明(或孝悌證明)

10000 5

清寒優

秀學生
2

胡得鏘先生紀念獎

學金

1.品學兼優且家境清寒者為優先

2.申請胡得鏘先生紀念獎學金之受獎者有義務至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擔任兩日的義工,以瞭解胡得

鏘先生的風範、行誼。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3.擔任義工同意書

4.家境清寒者之清寒證明(或經導師證

明清寒者)

15000 2

清寒優

秀學生
3

吳家錄校友

獎助學金

家境清寒優秀學生，智育70分以上

(註:有一科成績不及格、曠課記錄、前學期請假時數超過30小時、曾受警告以上處分者不予獎助)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3.清寒證明
10000 2

清寒優

秀學生
4

陳正德校友

獎助學金

1.智育70分以上。

2.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

3.單親家庭或由祖父母撫養者。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3.低收入戶證明

4.全戶戶籍謄本

10000 2

5
鄭紹雄校友

獎助學金
單親家庭成績優良者。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3.全戶戶籍謄本
10000 3

6

彰商

「勝彥秋菊獎學

金」

1.資處科及商經科之高三學生前5個學期學業成績第一名，且未領取其他校內5000元(含)以上之獎學

金，如第一名已領取校內獎學金由第二名遞補之，以此類推。

2. 學年未曾受累計記過兩次(含)以上之處分者。
1.申請表 2.學期成績單 5000 2

7
彰商校友會

獎助學金

1.家境清寒優秀學生，智育70分以上 (註:有一科成績不及格、曠課記錄、前學期請假時數超過30小

時、曾受警告以上處分者不予獎助) 。

2.智育85分以上。

3.符合第1項者優先，若有剩餘名額則留給合於第2項同學，唯每班最多給5名。

4.已受公費待遇獎學金者，不得重複申請。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3.清寒證明或確實清寒經導師證明者

5000 32

彰商家

長會長

團

8
莊雲梯榮譽會長

獎助學金
凡本校在學之清寒學生，經校長、學務主任及導師審定之，並在申請表上認定核章始具資格。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清寒證明(低收入戶證明書或班級導

師清寒證明)

5000 6

清寒品

性優良

學生

9

校友高佩玲女士清

寒品性優良學生獎

助學金

1.持有鄉、鎮、市公所出具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

   或取得學校級任導師及校長開立之清寒證明者。

2.上學期在校學習品性優良，   且無小過(含)以上紀錄者均可申請。

1.申請書 、前學期成績單

2.學期日常表現無大、小過證明書乙份

(須加蓋學校或教務處戳章認定之)

3.低收入戶證明或相關清寒證明文件

(兩者擇一)

5000 4

清寒品

性優良

學生

10
正覺清寒品性優良

學生獎助學金

1.持有鄉、鎮、市公所出具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

   或取得學校級任導師及校長開立之清寒證明者。

2.上學期在校學習品性優良，   且無小過(含)以上紀錄者均可申請。

【聲明事項：得獎學生須出席校內舉辦之頒獎典禮】

1.申請書 、前學期成績單

2.學期日常表現無大、小過證明書乙份

(須加蓋學校或教務處戳章認定之)

3.低收入戶證明或相關清寒證明文件

(兩者擇ㄧ)

6000 20

清寒品

性優良

學生

11
施炳南先生施卓塗

企女士紀念獎學金

1.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變故，具證明文件者，或導師證明屬實者。

2.品行優良具上進心，上學期無記警告以上處分。

3.上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在70分以上，各科成績及格，體育成績亦在70分以上。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3.清寒證明或確實清寒經導師證明者

2000 2

12 玉山優秀獎學金
1.學業成績總平均80分以上、無小過(含)以上記錄者均得提出申請。

2.專業能力評比(請參照配分表計算)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2.無小過(含)以上記錄證明

3.得獎或檢定證明

30000 5

13
馬繼先成績優異獎

助學金
學業成績(智育)90分以上、德性優良、體育70分以上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5000 8

14 馬繼先獎助學金 5000 8

15 張施器獎助學金 5000 10

16 鄭友義獎助學金 5000 10

17
鄭友義熱心服務獎

助學金
德行優良且經師長推薦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3.相關證明，如：幹部證明、熱心服務

具體事實等

5000 2

18
張施器藝能優秀獎

助學金
5000 3

19
鄭友義藝能優秀獎

助學金
5000 4

130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彰商校友會暨彰商文教基金會等校內外獎助學金申請一覽表   收件截止日期：115.3.23

1.清寒優秀

2.學業成績(智育)70分以上、德性優良、體育70分以上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3.家境清寒者之清寒證明(或經導師證

明清寒者)

代表學校參加各級比賽，成績優異者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3.得獎證明

彰商文

教基金

會(此

項獎學

金請擇

一申

請)

注意事項：

一、獎學金申請除須繳交書面申請表外，亦須填寫網路申請表，兩者缺一視為未完成申請。

二、申請表可至學校首頁公告下載，亦可至註冊組領取。


